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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、经开区分局，市局相关科室： 

    现将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提升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便利化水

平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市监发〔2019〕21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

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切实提高电子商务及相关行业的登记便利

化水平，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市局企业个体科联系，联系

人：赵明，联系电话：3311117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

- 2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5 日印发 

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川市监发〔2019〕21 号 

 

 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关于提升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 

便利化水平的实施意见 
 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局各处室（单位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有关规定，有效

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行为，提升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便利化水平，

促进全省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就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

记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提升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便利化水平 

（一）推行登记注册新模式。鼓励电子商务经营者利用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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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化登记系统办理登记注册，实现网上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发

照、公示，同步生成电子营业执照，申请人无须到登记机关提交

纸质材料。同时，按照“应上尽上、全程在线”的原则，进一步

拓展网上登记的业务类型和范围，为依法应当办理市场主体登记

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便利。 

（二）简化登记注册流程。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的企业名称

预先核准或者应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企业名称外，推行电

子商务经营者名称自主申报。实行“审核合一、一人通办”制度，

除有前置审批要求外，对提交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电子商

务经营者设立登记办理时限压缩至 3 个工作日。 

（三）实施登记注册“就近办”。推行“政银合作”新模式，

利用全省 1500 余个银行网点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导办服务，将

登记窗口从政务服务大厅向金融网点延伸。同时，从市场准入、

市场监管、金融服务的角度出发，与银行共建具有开放性、独特

性、实用性的一体化大数据共享平台，实现市场监管服务与金融

服务双融合。 

二、放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注册条件 

（四）放宽登记管辖。以网络经营场所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

的，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的区（市）县市场监管部门为其登记机关。

经营者住所与经营者居民身份证载明的住址不一致的，可以向经

常居住地的区（市）县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。

港澳台居民以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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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向港澳居民居住证、台湾居民居住证上载明的经常居住地登

记机关申请。 

（五）放宽经营场所登记。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

工商户的，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。已出

台集群注册登记管理办法的市（州），可参照相关规定，以托管

机构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地址作为企业住所登记，幵由该托管机

构提供住所托管服务。 

（六）放宽经营场所变更登记。申请人将已登记的线下经营

场所变更为网络经营场所的，如原登记机关和按照网络经营场所

登记管辖原则确定的登记机关相同的，可在原登记机关直接申请

办理经营场所变更登记。如登记机关不同的，申请人可按照网络

经营场所登记管辖的规定，到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区（市）县

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使用网络经营场所办理登记。 

（七）放宽电商经营渠道。依法已经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

定办理了市场主体登记幵领取了营业执照的电子商务经营者，可

凭营业执照和相关行政许可在线上和线下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，幵

应按照《电子商务法》规定，在其首页显著位置，持续公示营业

执照信息和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。 

三、优化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注册方式 

（八）规范登记注册材料。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申请登记的，

申请人应提交《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》、电商平台出具的

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。以经常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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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或住所托管机构地址确定登记管辖的，还应提交居住证复印件，

或提交自有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（购房合同复印件），或租赁协议

复印件、租赁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，或托管机构出具的场地使用证

明、托管机构主体资栺证明复印件。 

（九）统筹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。根据国务院推进“证照分

离”改革的要求和部署，将更大范围的行政审批事项按“证照分

离”改革模式进行分类管理，要加强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事中事

后监管，确保改革落地落实。统筹推进“证照分离”和“多证合

一”改革，严栺落实“双告知”等工作制度，有效降低创业创新

成本，破解“准入不准营”等问题，促进全省电子商务持续健康

发展。 

（十）完善电商主体退出机制。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

建立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，通过部门间注销业务“信息共享、

同步指引”，实现企业注销“一网”服务，让企业能够“一网”

获知各环节流程、进度和结果，解决企业“注销难”问题，为企

业退出市场提供便利化服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0 日 

 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2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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